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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人文學院學生核心能力對應表 

人文學院學生核心能力： 

1尊重生命、多元文化與關懷人群的涵養。 

2社會參與、國際視野與公民責任的態度。 

3終身學習、道德思辨與團隊合作的展現。 

4問題解決、創新思考與專業知能的實踐。 

人文學院學生核心能力 

系所學生核心能力 1 2 3 4 

1. 掌握中國語文、文化知識及教學技能   ◎ ◎ 

2. 能閱讀中英文理論原典，並應用於在

教學實踐中。 
 ◎  ◎ 

3. 中英雙語溝通能力。英文通過相當於

全民英檢中高級程度。 
◎ ◎  ◎ 

4. 理解並尊重不同文化，國際視野的

觀察與分析思考能力。 
◎ ◎  ◎ 

5. 通過教育部華語教師資格認證，獨立

在國內外執行各種程度華語文教學 
  ◎ ◎ 

6. 掌握研究方法，獨立完成專題研究。    ◎ 

本表格如有不足,請自行增列。 

 

※ 經 100  年  11  月  9  日  華語文所課程委員會  會議通過 

 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備註：系所與人文學院學生核心能力對應需經系所課程委員會(或系所務會議)通過，並於 100

年 10 月 31 日前繳交紙本及會議記錄至教務處課務組彙整。若因作業流程不及，則請在 11 月 30

日前補送通過之會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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